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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葛利利 王奇峰

开发商交付给业主的商品房入户门
一般都是内开，如果中间户把入户门改成
外开，影响里户人家通行，该怎么办？元
旦前夕，城区始峰悦府小区业主秦女士致
电本报《你呼我应》栏目反映：邻居家装修
时将统一内开门改成外开门，给她家出行
带来不便，物业公司和社区工作人员调解
无果，希望记者帮忙调解。

邻居改门引发纠纷
当日上午，记者来到秦女士家所在

的楼栋楼层。该楼栋为一层三户，秦女
士家在左边的501室，邻居阮女士为中
间的502室。

记者在现场看到，501室和503室
的入户门是开发商统一安装的内开门，
而502室的入户门业主定制的外开门。

因公共走廊空间较为狭窄，只要502室
开门，就会影响秦女士一家正常出入。

秦女士表示，虽然501室不会一直
开着门，但是因她家出入都必须从502
室经过，出入难免会发生拦挡、磕碰等
现象，如此一来家人出入都会提心吊
胆，邻里关系也会紧张。为了确保家人
的安全和方便，她已多次向502室业主
提出意见，也向城管、社区、物业等投
诉，但502室还是坚持不改。

各执一词矛盾激化
502室业主阮女士的父亲阮先生表

示，两家矛盾由来已久，安装定制门之
前，501室业主因空调外机放置问题与
502室协商，双方达成口头协议：501室
业主的空调外机放在502室的厨房外机
位置，501室同意502室入户门内开改
外开。达成口头协议后，502室才向厂
家定制了入户门，在定制的45天里，501
室业主没有提出过异议，物业公司也未
通知入户门不能“内开改外开”，何况也
不是小区里第一家改门的业主。但没有
想到的是，等到入户门安装完毕后，501
室业主才要求他们拆门。

“我们也知道换门对501的出行会

带来一定不便，但毕竟是我们花了大几千
元安装的新门，房子还没入住就拆门肯定
不好。”阮先生表示，为了解决问题，他们
曾提出两种方案：1、在不拆门的前提下，
愿意补偿501室1000元，并对后续外开
门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全部责任；2、501
室或者物业赔偿502室改门的损失，并将
小区所有外开门恢复原貌。因以上两个
方案都遭到501室业主反对，因此他们不
会配合501室作出整改，同时表示愿意配
合执法部门的处理意见。

互不相让协调困难
采访中，记者在502室入户门上看

到了一份小区物业张贴的整改通知书和
告知书。通知书中写道：502室业主在
物业使用/装饰装修过程中存在改入户
门外开的违规行为，上述行为破坏了原
有的房屋结构，严重影响邻里和谐相处，
并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请您立即恢复。

“我们前后协调过十多次，但是一
直调解不好，一方坚持要拆，另一方不
愿拆。”在物业办公室，金桂社区和物业
的工作人员均表示很无奈。小区物业
工作人员表示，整改通知书是2021年
11月下旬下发的，但因物业没有执法

权，也只能是协商处理。
当天，在记者的见证下，金桂社区、

物业工作人员再次组织当事双方就此
事进行调解，但双方依旧坚持己见，各
执一词。

律师建议协商解决
双方僵持不下，问题到底该如何解

决，501室业主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
记者就此咨询了湖北秋泽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邓巍。

邓巍律师认为，根据《民法典》的相
关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
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
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因公共
区域空间较小，502室业主将入户门由
朝里开变更为朝外开启，在开启、关闭入
户门时势必会占用公共区域，客观上会
对501室业主的出行和生活造成一定的
影响，侵害了501室权益人的相邻权。

邓巍律师表示，501室的业主可对
502室业主提起诉讼，由法院来判定
502室业主是否存在侵权行为，但鉴于
双方为邻里关系，如果走诉讼程序，不
利于邻里和谐相处，建议双方还是争取
协商解决。

业主更改入户门引发邻里纠纷
律师：有事好商量

本报讯（记者周阳）元旦假期，咸安区浮山
街道办事处旗鼓社区居民向香城都市报《你呼
我应》栏目组发来消息——“谢谢你们的监督、
报道，‘失明’近两个月的路灯终于又亮了。”

据了解，旗鼓社区2组110多盏路灯、4组
40盏路灯以及1组10多盏路灯，共计160盏路
灯因无法承担电费被切断电源。其中，旗鼓社
区2组所在的双岭杨路连接银泉大道与锦龙
路，车流量大。路灯“失明”，受影响的居民近
8000人，不仅造成出行不便，还存在安全隐
患。（香城都市报《你呼我应》栏目2021年12月
24日报道）

2021年12月30日上午，浮山街道办事处
党工委书记龙栋表示，浮山街道办事处高度重
视此事，前期已协调多次并向上打报告，争取路

灯并网或电费纳入财政预算，但未成行。香城
都市报报道后，他再次实地察看情况，要求社区
报装电表，先让路灯亮起来，让市民过个平安祥
和的节日，后期再协调解决路灯电费问题。

旗鼓社区书记童长江告诉记者，旗鼓社区
路灯已安装电表，但需先预存电费，路灯才能
照明，“前几天有一位婆婆说晚上看不见摔了
一跤，来找社区扯皮。马上春节要来了，我们
也迫切希望路灯早日亮起来。”

社区居民杨先生认为，咸宁正在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例如双岭杨路，临近主干道银泉大
道，不应该出现路灯不亮的情况。过往，旗鼓
社区在申报安装路灯未能成行的情况下，自筹
资金安装路灯，没有给财政增添负担。路灯是
公益设施，电费按理应由财政承担。

当日下午，香城都市报《你呼我应》栏目组
记者就旗鼓社区路灯“失明”一事，向咸安区委
区政府反映。

当晚，在旗鼓社区先行垫付路灯电费后，
“失明”路灯重新亮起来。

社区先行垫付电费

旗鼓社区160盏“失明”路灯复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二）
（2020年11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二章 移交接收

第十二条 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
管部门、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部门、
中央和国家有关机关应当制定全国退役
军人的年度移交接收计划。

第十三条 退役军人原所在部队应
当将退役军人移交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
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
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接收退役军人。

退役军人的安置地，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确定。

第十四条 退役军人应当在规定时
间内，持军队出具的退役证明到安置地
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报到。

第十五条 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
人工作主管部门在接收退役军人时，向
退役军人发放退役军人优待证。

退役军人优待证全国统一制发、统
一编号，管理使用办法由国务院退役军
人工作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第十六条 军人所在部队在军人退
役时，应当及时将其人事档案移交安置
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

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
部门应当按照国家人事档案管理有关规

定，接收、保管并向有关单位移交退役军
人人事档案。

第十七条 安置地人民政府公安机
关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为退役
军人办理户口登记，同级退役军人工作
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十八条 退役军人原所在部队应
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将退役
军人及随军未就业配偶的养老、医疗等
社会保险关系和相应资金，转入安置地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
部门应当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军队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依法做好有关社会保

险关系和相应资金转移接续工作。
第十九条 退役军人移交接收过程

中，发生与其服现役有关的问题，由原所
在部队负责处理；发生与其安置有关的
问题，由安置地人民政府负责处理；发生
其他移交接收方面问题的，由安置地人
民政府负责处理，原所在部队予以配合。

退役军人原所在部队撤销或者转
隶、合并的，由原所在部队的上级单位
或者转隶、合并后的单位按照前款规定
处理。


